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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政策》
一、循證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是指政策設計應該以分析可取得之資料為依

據，而不是依靠主觀判斷或意識形態。這樣的政策設計概念，適合應用到土地政策上嗎？試

分析其理由。（25分） 

試題評析
此題目可參考97年地方特考三等之考古題，有關自然科學問題與公共政策問題之本質差異予以

分析論述。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8。 

答：
循證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是指政策設計應該以分析可取得之資料為依據，而不是依靠

主觀判斷或意識形態。惟土地政策並不全然應用此政策設計概念，茲說明如下：

(一)土地政策處理的是社會人文問題，而非純粹的技術、物理問題

公共政策所處理之問題係屬社會人文之性質，未必具有絕對答案，而是基於社會大多數人之需求予以處

理，與自然科學所處理的問題多數純粹技術上、物理上之問題有所差異。

(二)土地政策所處理問題之特質

1.相依性：每一項問題均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的，某一領域的政策問題經常會影響另

一領域的政策問題，形成交錯縱橫的複雜互動關係。例如：交通、能源與空污之問題具高度關聯性。

2.主觀性：政策會對造成問題所產生的外在環境，加以選擇性的界定、分類、解釋與評估，我們所感受

的是一種問題情境，而非問題本身。例如：環境污染問題，是因為感受到周遭環境改變了，逐漸覺得

生態環境重要。

3.人為性：當公共問題被認定發生時，必須有推動者以適當的管道向政府提出，或由政府人員主動提

出，納入政府議程，成為一公共政策。因此，政策問題是人類主觀判斷的產物。

4.動態性：公共政策的形塑過程中，要經過問題建構、政策論述、議程設定、政策變遷等。因此，政策

問題的內容與解決方法，是一個動態過程，會隨時空變化。

(三)土地政策所處理的土地問題是經由建構而來

土地問題具有上述幾項特性且複雜多變的，亦即要透過利害關係人之間相互辯論與溝通，釐清該土地問

題的癥結或成因，而該問題建構是決定政策議題是否採取行動的關鍵，進而界定政策問題為何與如何處

理。而非直接以分析可取得之資料為依據。

二、具有歷史或文化意義的建物，如果沒有政府相關法規強制保留，可能會被拆除重建。以土地

利用的角度來看，這些具有歷史或文化價值的建物難以被保留，其理由為何？這些建物如果

被拆除，對於社會的影響為何？（25分） 

試題評析 拆除重建可應用土地經濟學之租隙理論或再開發觀念。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土地經濟學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78。 

答：
(一)以土地利用角度，具有歷史或文化價值的建物難以被保留之理由

「租隙(rent gap)」概念最早由Neil Smith提出，指一塊土地的潛在地租（最高及最有效使用下可實現的

最大地租）與實際地租（實際使用狀況下的地租）的差距，當一塊土地的租隙夠大時，該土地上的建

物就會發生翻修或重建。由於具有歷史或文化價值的建物，其現況使用價值甚至未來繼續使用價值都

相當低，而拆除重建後的最高及最有效使用下可實現價值相對高，故難以保留。

(二)建物如果被拆除對於社會的影響

1.社會影響

具有歷史或文化價值的建物代表著地方環境的共同記憶與人文意義，當這些建物被拆除，則這些記憶

將消失且無法回復，後世代的人們將無法藉此瞭解過去的歷史與記憶，喪失人文歷史傳承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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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濟影響 
具有歷史或文化價值的建物被拆除，將喪失以此為核心的觀光、文創經濟價值。 

3.環境影響 
這些歷史或文化建物具有特殊之建築風貌，可讓都市環境更具吸引力與特殊性，倘若將這些建物拆

除，將破壞都市獨特的意象與建築記憶。 
 
三、土地政策執行之後造成的影響，往往在空間上存有差異，因此將空間因素納入土地政策制定

的思考有其正當性。請以實際土地政策為例，說明空間考量的重要性。（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可從John Agnew土地的三種空間意涵切入，配合探討土地政策實施後空間外溢效果予以深

入說明，並帶出如社會住宅標籤化之空間考量的重要性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9。 
2.《高點‧高上土地政策（含土地利用概要）講義》第三回，曾榮耀編撰，頁15-16、52-53。 

 
答： 
(一)土地的空間意涵 

著名的人文地理學者John Agnew認為土地至少包含了三個層次的空間意義，分別為： 
1.客觀的環境及自然空間。 
2.主觀的地方認同空間。 
3.總體經濟環境下的區位空間。 
過去，在經濟成長、效率優先及威權政治體制底下，土地徵收往往僅侷限於前開第三種空間意涵，土地

僅被視之為經濟生產要素或是被商品化，卻非常缺乏將第二點納入於徵收考量之中，這使得土地正義一

直無法在台灣社會獲得體現。換言之，目前土地徵收背後的思維大抵是完全建構於狹隘的經濟觀點，掌

權者以為只要是促進經濟成長，增加就業機會，政府就取得徵收的權利，以致於徵收浮濫。 
(二)土地政策執行實際上落到空間上，會產生空間外溢效果，因此將空間因素納入土地政策制定的思考有其

正當性。以實際土地政策－社會住宅為例，茲說明如下： 
為健全住宅市場，提升居住品質，使全體國民居住於適宜之住宅且享有尊嚴之居住環境，政府定有社會

住宅推動政策。所謂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屬設施。

依據住宅法規定，主管機關及民間興辦之社會住宅，應以直轄市、縣（市）轄區為計算範圍，提供至少

百分之三十以上比率出租予經濟或社會弱勢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予未設籍於當地且在該地區就學、就業

有居住需求者。 
然而，在過去未考量政策實施後的空間差異影響，興建社會住宅時，卻發生周邊土地所有權人之抗爭與

後續影響，係因其對社會住宅的傳統認知，認為可能會影響其房價，而反對於其住宅周邊興建，形成社

會住宅標籤化問題。此即為社會住宅政策在空間影響的差異化。因此，社會住宅政策應將該空間因素納

入政策制訂當中，思考如何避免空間外溢影響，例如：以多元混居住宅方式引用更多族群，避免標籤

化，降低空間差異性。 
 

四、國際上少數都市（例如倫敦以及新加坡）對於交通繁忙時間進入市中心的車輛課徵擁擠費

（congestion charge）。請問，以土地使用的角度來看，這類政策的意涵為何？這種政策適合

應用在臺灣的大都市嗎？試分析之。（25分） 

試題評析 
車輛擁擠費主要針對車輛使用者所造成的交通擁擠外部成本予以課徵費用，以進行外部成本內

部化，故可引用土地經濟學外部效果理論予以分析及說明。另外，針對擁擠性的道路，也可引

用共有資源無排他性所產生問題予以討論。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土地經濟學講義》第三回，曾榮耀編撰，頁97-104。 
2.《高點‧高上土地經濟學講義》第一回，曾榮耀編撰，頁44-47。 

 
答： 
(一)車輛課徵擁擠費之政策意涵 

1.經濟供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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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道路車流量較少時，增加交通量尚不致造成道路服務水準下降，但當道路車流量增大產生擁擠時，

所增加交通量之邊際成本，將高於使用者之平均成本，為達到社會福利最佳，應採邊際成本定價，對

道路使用者課徵擁擠費，其額度為邊際成本與平均成本之差額，以減輕交通擁擠。 
2.外部擁擠成本內部化 
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稱為外溢效果或外部性，係指某一生產者或消費者在進行財貨或勞務交換時，

影響到其他消費者或生產者之效用函數或生產函數而未加以計價。也就是當某種行為產生受益或受害

效果時，當事人無需承擔或無法享受其結果。 
由於交通繁忙時間進入市中心車輛會造成道路更加擁擠時，將造成其他人時間延誤的外部影響，但駕

駛人卻沒有將本身使用車輛對其他人之影響納入考量，成為市場失靈現象。因此，採用政府干預的課

徵擁擠費手段，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亦可讓道路使用者多加衡量其成本效益，而決策是否要從事該旅

次。進而減少汽車使用率、增加公共運輸使用率，節省旅行時間成本，並改善空氣污染。 
3.共用資源概念 
道路原為公共財，其特性為「無敵對性」即財貨可同時供眾人消費，不會因個人使用而排除他人使用

或降低他人使用品質；「無排他性」指無法排除他人使用，或排除他人消費的成本太高以致無法排

除，因而難以禁止他人不付代價而坐享其成(搭便車行為free-rider)。但當交通繁忙時間進入市中心的

車輛會造成道路產生擁擠性，此時道路從「無敵對性」轉變為具有「敵對性」，係因每多加一輛車都

會造成他人效用降低。因此，擁擠費課徵係建立收費機制以增加排他性，降低交通繁忙時間使用道路

的旅次，以紓緩擁擠效果。 
4.影響土地使用 
從土地使用角度而言，課徵擁擠費，會影響私人運具使用旅次，而可能轉變為搭乘公共運輸，以節省

交通成本，故有助於大眾運輸旅次的搭乘，也能夠使大眾運輸與土地使用結合更為緊密，而朝向大眾

運輸導向發展。 
(二)台灣應用課徵車輛擁擠費之適用性分析 

1.技術面 
目前台灣已普遍裝設通行費系統，電子科技的進步，課徵道路擁擠費於技術上應無太大困難度。 

2.執行面 
(1)在民主體制下，對民眾另行課徵相關稅負、費用，將產生所得效果，民眾接受度恐不高。因此，獲

得民眾支持，方能立法通過與執行。此為台灣目前推動此政策最大困難。 
(2)需有完善的大眾運輸系統配合，目前除台北市捷運路網與大眾運輸系統較為完善外，台中、高雄等

都會的大眾運輸系統尚待強化，而在都市內部運輸系統還未足夠便利時，課徵擁擠費，將使民眾交

通成本更高，以致於推動困難。 




